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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西海岸新区灵山岛省级自然保护区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基本目录

序号 事项类别 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（要素）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
公开渠道

和载体
公开对象

公开

形式

咨询及

监督电话

1

机构信息

辖区概况

辖区地域位置、辖

区面积以及所辖村

（居）、人口、经

济和社会等发展情

况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信息公开条例》（国务

院令第 711 号）

每年至少更新一

次
党政办公室

■政府网站

■政务新媒体
■全社会 ■全文发布

咨询电话

0532-83171421

监督电话

0532-83171668

2

联系方式

联系电话、传真电

话、邮编、办公时

间、办公地址、邮

箱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信息公开条例》（国务

院令第 711 号）

信息形成或者变

更之日起 20个工

作日内

党政办公室

党建工作办公室
■政府网站 ■全社会 ■全文发布

咨询电话

0532-83171421

监督电话

0532-83171668

机构职能
依据三定方案确定

的本部门法定职能

领导成员 姓名、职务、分工

内设机构
机构名称、办公电

话、职能介绍

3 政府政策
公文法规

政策解读

本级政府认定为主

动公开的政策文

件、公文政策解读

及相关法规文件等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信息公开条例》（国务

院令第 711 号）

信息形成或者变

更之日起 20个工

作日内

各办、中心（站）

（业务部门制定

相关政策规定，同

时制定政策解读）

■政府网站 ■全社会 ■全文发布

咨询电话

0532-83171421

监督电话

0532-831716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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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公开会议 公开会议

公开本级全体会议

或相关专项会议议

题；公开会议议定

事项并解读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信息公开条例》（国务

院令第 711 号）

信息形成或者变

更之日起 20个工

作日内

党政办公室（秘

书）
■政府网站 ■全社会 ■全文发布

咨询电话

0532-83171421

监督电话

0532-83171668

5 重点工作

规划计划

年度工作目标、工

作计划及执行情

况；年度工作总

结，专项规划设计

方案等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信息公开条例》（国务

院令第 711 号）

信息形成或者变

更之日起 20个工

作日内

党政办公室、各

办、中心（站）

■政府网站

■政务新媒体
■全社会 ■全文发布

咨询电话

0532-83171421

监督电话

0532-83171668

“三大攻坚战”

信息

脱贫攻坚、污染防

治、防范化解重大

风险等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信息公开条例》（国务

院令第 711 号）

信息形成或者变

更之日起 20个工

作日内

城市管理与社区

建设中心、综合执

法办公室、发展保

障中心

■政府网站

■政务新媒体
■全社会 ■全文发布

咨询电话

0532-83171421

监督电话

0532-83171668

社会公益事业

社会救助、社会福

利、就业和社会保

障、教育、医疗健

康、公共文化体育、

灾害事故救援等信

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信息公开条例》（国务

院令第 711 号）

信息形成或者变

更之日起 20个工

作日内

便民服务中心

文教卫生中心

应急管理办公室

■政府网站

■政务新媒体
■全社会 ■全文发布

咨询电话

0532-83171421

监督电话

0532-83171668

应急管理

1.应急预案：公开

本级突发事件总体

预案；公开本级事

故灾害类预案、社

会安全事件类预

案、自然灾害类预

案和公共卫生事件

类预案等。

2.预警信息：转载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信息公开条例》（国务

院令第 711 号）

信息形成或者变

更之日起 20个工

作日内

应急管理办公室 ■政府网站

■政务新媒体
■全社会 ■全文发布

咨询电话

0532-83171421

监督电话

0532-831716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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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主动公开气象、

地质灾害、防汛抗

洪、抗旱等预警信

息。

3.安全生产：及时

发布本级安全生产

工作相关安排；及

时发布事故信息和

安全警示信息，公

开事故隐患挂牌督

办信息。

灵山岛生态保

护

1. 灵山岛生态科

研服务。组织或协

助有关部门开展自

然保护区科学研究

工作相关信息；组

织开展自然资源调

查并建立档案相关

信息；开展自然保

护区对外合作交流

相关信息等。

2、灵山岛生态保护

推广。自然保护地

法律、法规宣传教

育工作相关信息；

保护区科研、环保、

宣教场所设施的管

理维护等工作的相

关信息等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信息公开条例》（国务

院令第 711 号）

信息形成或者变

更之日起 20个工

作日内

科研服务和保护

推广中心

■政府网站

■政务新媒体
■全社会 ■全文发布

咨询电话

0532-83171421

监督电话

0532-831716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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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财务信息 财务信息
财政预算、决算和

财政收支情况等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

算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

国主席令第十二号）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

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国

务院令第 711 号）

3.《财政部关于印发<

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

程的通知>》等法律法规

和文件规定

信息形成或者变

更之日起 20个工

作日内

财政审计中心 ■政府网站 ■全社会 ■全文发布

咨询电话

0532-83171421

监督电话

0532-83171668

7 公开指南
政府信息

公开指南

政府信息公开范

围、公开方式及其

他等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信息公开条例》（国务

院令第 711 号）

每年 5月 16 日至

5 月 20 日期间发

布

党政办公室 ■政府网站 ■全社会 ■全文发布

咨询电话

0532-83171421

监督电话

0532-83171668

8 公开年报 年度公开报告
政府信息公开

年度报告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信息公开条例》（国务

院令第 711 号）

每年 1月 31 日前

公布
党政办公室 ■政府网站 ■全社会 ■全文发布

咨询电话

0532-83171421

监督电话

0532-83171668


